Alipost重发助手软件销售合同
甲方： 
乙方：上海芮麒网络工程有限公司

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《合同法》甲乙双方拟订以下条款：

一：双方权利及义务

1、 乙方在合同期内向甲方提供Alipost重发助手软件正常使用功能，并保证软件服务器的正常运行，如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不能正常使用阿里巴巴助手软件的正常功能，应按所延误时间增加甲方的使用时间。

2、 甲方应在收到合同后两个工作日内支付Alipost重发助手软件的使用费用。

3、 如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无法正常使用Alipost重发助手软件的正常使用功能，并且乙方在十五个工作日内无法解决该软件故障，应将甲方未使用完的服务折换成现金退还甲方。因地震、台风等其他无法抗拒的因素造成Alipost重发助手软件无法正常使用，乙方可免除责任。

二：阿里巴巴助手软件使用时间及费用

1、服务对象

贸易通用户名：            共  个
2、服务内容

软件使用授权和帐户托管
3、服务时间

从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4、服务费用

   人民币：          （￥：     元）

1、 三：付款方式

2、 甲方将合同金额汇款至乙方以下其中之一帐号。

   中国工商银行－上海徐汇区龙华支行 6222 0210 0100 6686544 姓名：曹英

    中国农业银行－上海徐汇区龙华支行 622848 0030 4546 69513 姓名：曹英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网址:http://www.alipost.net传真/电话:021-33832951

